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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琼府办 〔２０１５〕１５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 （试行）》已经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２月９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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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建立科学、规范的高层

次人才选拔、评价、培养和保障体系，培养适应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根据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层次人才的认定及认定标准的编制发布适用本办

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高层次人才依其业绩与贡献不同，划分

为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其他高层次人

才５个层次。

第四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

持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兼顾的原则；坚持业内认可、社会认

可的原则。

第二章　认定范围与条件

第五条　高层次人才的认定，不受国籍、户籍的限制。

第六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对象为已在我省工作和新引进的人

才。（柔性引进人才按照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 〈海南省柔性引进人才暂行办法〉的通知》（琼

办发 〔２０１４〕３４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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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列入认定

对象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不设名额限制。

第八条　高层次人才除应具备认定标准规定的条件外，还应

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纪守法；

（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严谨的工作作风；

（三）业绩显著，贡献突出；

（四）已在我省工作的人才，年龄不受限制。新引进的人才，

除大师级人才年龄不受限制外，其他层次人才须在５５周岁以下。

第三章　认定标准编制与发布

第九条　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状况，制定高层

次人才认定标准，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实行动态发布。

第十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的编制和发布程序如下：

（一）省人才办负责编制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

（二）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后发

布实施。

第四章　认定程序

第十一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常年受理。

第十二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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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申报。个人向所在单位提出认定申请，提供有关

证明材料，并对照认定标准，选择认定层次，填写 《海南省高层

次人才认定申报表》。

（二）审核和认定。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人各项条件进行

审核，符合条件的在 《申报表》中作出推荐意见，连同相关材料

报送省级主管部门 （其中非公经济领域人才报统战部门、社会组

织人才报民政部门），主管部门作出推荐意见后，报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认定。

（三）公示和发证。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人选由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７天。公示无异议

后，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颁发相应的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证

书》。

第五章　认定管理

第十三条　依据本办法对高层次人才作出认定后，可按规定

享受相应的激励保障待遇。

高层次人才认定周期为３年，３年后须按照简化程序重新进

行认定。

第十四条　高层次人才认定后，达到更高层次认定条件的，

可继续申报相应层次人才认定。

第十五条　建立高层次人才数据库。申报人员经认定后，列

入我省高层次人才信息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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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高层次人才称号：

（一）学术、业绩上弄虚作假被有关部门查处的；

（二）受纪检、监察机关审查并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的；

（三）被处以刑事处罚的；

（四）违反有关规定出国或出境逾期不归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附件：《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 （２０１４）（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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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 （２０１４）（试行）

一、大师级人才认定标准

（一）诺贝尔奖 获 得 者 （物 理、化 学、生 理 或 医 学、文 学、

经济学奖）。

（二）沃尔夫奖获得者、菲尔兹奖获得者。

（三）普利兹克奖获得者。

（四）图灵奖获得者。

（五）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七）美国、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科学院院

士、工程院院士。

（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九）高等学校一级教授。

二、杰出人才认定标准

（一）担任以下职务、入选以下计划或获得下列资助之一者：

１国家 “８６３计划”领域专家组组长、副组长 （项目首席科

学家）；

２国家 “９７３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３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总体组技术总师、副总师，项目负责

人；

４国家科技支撑 （攻关）计划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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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主持人；

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含外籍）”、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

７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工程

实验室主任，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工程中心主任；

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

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１０中央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人选；

１１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杰出人才；

１２教育部 “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特聘教授、创

新团队带头人；

１３中央直接联系掌握专家；

１４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二）获得以下奖项 （称号）之一者：

１国家科学技术奖 （含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前５名、二等奖前３名；

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特别荣誉奖、专著类一

等奖 （第一完成人）；

３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第一完

成人）；

４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第一完成人）；

５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论文奖前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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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鲁迅文学奖；

７茅盾文学奖；

８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９长江韬奋奖；

１０梁思成建筑奖；

１１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１２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１３中国专利金奖 （须为专利发明人及设计人）；

１４中华技能大奖；

１５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１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１７中国青年科技奖；

１８白求恩奖章；

１９奥运会金牌、银牌 （含运动员及单项总教练、主教练）；

２０海南省人才功勋奖。

三、领军人才认定标准

（一）担任以下职务、入选以下计划或获得下列资助之一者：

１国家 “８６３计划”领域主题专家组成员，课题组负责人

（课题已通过结题验收）；

２国家 “９７３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承担研究任务的

项目专家组成员，课题组负责人 （课题已通过结题验收）；

３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负责人 （课题已通过结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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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国家科技支撑 （攻关）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 （课题已通

过结题验收）；

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课题主持人、重点

项目主持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 （课题、项目已通过

结题验收）；

６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第一负责人 （项目已通过

结题验收）；

７国 家 （重 点）实 验 室 副 主 任、国 家 工 程 实 验 室 副 主 任、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国家工程中心副主任前２名；

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９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１０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

１１中央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青年千人计划”人选；

１２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１３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

１４国家知识产权局 “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百名高层

次人才培养人选；

１５全国会计领军人才；

１６海南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１７海南省创业英才培养对象第一层次人选；

１８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已通过验收）主任、省部级工程实

验室 （已通过验收）主任、省部级工程研究中心 （已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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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已通过验收）主任；

１９在职在岗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第一负责人。

（二）获得以下奖项 （称号）之一者：

１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含科技进步奖、科技成果转化奖和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前３名；

２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前３名；

３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前３名；

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 （第二完

成人）、二等奖 （第一完成人）；

５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第二完

成人）、一等奖 （第一完成人）；

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第二完成人）、一等奖 （第一

完成人）；

７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第一完成人）；

８国家级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９全国模范教师；

１０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单项奖 （须为个人

获得且排名第１）；

１１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文华奖”单项奖 （文华剧作奖、

文华导演奖、文华音乐创作奖、文华舞台美术奖、文华表演奖）

最高等级奖第１名；

１２中 国 电 影 “华 表 奖”、中 国 电 影 “金 鸡 奖”、大 众 电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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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奖”、中国电视剧 “飞天奖”（须为个人获得且排名第２以

上），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 （须为个人获得且排名第１）；

１３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 （第一完成人）；

１４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一等奖前２名；

１５国家友谊奖；

１６全国技术能手；

１７中国青年创业奖；

１８全国农村优秀人才；

１９奥运会铜牌，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前３名，亚运会、

全运会冠军 （含运动员及单项总教练、主教练）。

四、拔尖人才认定标准

（一）担任以下职务、入选以下计划或获得下列资助之一者：

１国家 “８６３计划”课题组第二、第三负责人 （课题已通过

结题验收）；

２国家 “９７３计划”课题组第二、第三负责人 （课题已通过

结题验收）；

３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第二、第三负责人 （课题已通过

结题验收）；

４国家科技支撑 （攻关）计划项目课题第二、第三负责人

（课题已通过结题验收）；

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主持人 （项目已通过结题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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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面上项目第一负责人 （项目已通过

结题验收）；

７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８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９海南省创业英才培养对象第二层次人选；

１０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１１海南省特级教师；

１２ “５１５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

１３海南省会计领军人才；

１４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中在职在岗的省级以上

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１５在职在岗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第一负责人。

（二）获得以下奖项 （称号）之一者：

１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含科技进步奖、科技成果转化奖和

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前２名；

２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前２名；

３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二等奖前２名；

４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第一完成人）；

５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第二完成人）、二等奖 （第一

完成人）；

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群星奖”（作品类，须为主创、主

演人员且排名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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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文联奖 （须为个人获得且排名第１，含子项１２个：中国

戏剧奖、中国美术奖、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曲艺牡丹奖、中国

舞蹈荷花奖、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民间文艺

山花奖、中国杂技金菊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１０个奖项的最高

等级奖）；

８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第一完成人）；

９海南省优秀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奖；

１０海南省椰岛友谊奖；

１１海南省有突出贡献高级技师；

１２海南省优秀社会工作人才奖；

１３海南省十大专利发明人；

１４全国优秀教师；

１５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１６海南省模范教师；

１７亚洲锦标赛冠军，亚运会、全运会银牌、铜牌 （含运动

员及单项总教练、主教练）。

五、其他高层次人才

（一）入选以下计划者：

１海南省创业英才培养对象第三层次人选；

２ “５１５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二）获得以下奖项 （称号）之一者：

１海南省椰岛纪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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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海南省青年科技奖；

３海南省有突出贡献技师奖；

４海南省技术能手奖；

５海南省优秀教师；

６海南省中小学十佳校长；

７海南省中小学十佳班主任。

（三）取得高级职称者。

（四）取得高级技师资格者。

（五）取得博士学位者。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驻琼部

队，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中央国家机关驻琼单位，各人

民团体，各高等院校，各民主党派省委，各新闻单位。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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